关于《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（市县级政府2023版）》三级指标第56项工作的

情况说明
一、总体情况

近年，鲁山县牢固树立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以群众满意为目标，结合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以大数据为支撑，完善服务机制，创新服务方式，将服务理念融入日常监管和行政执法全方面、全过程， 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高。

二、具体举措

1.数据赋能“放管服”改革显成效。近年来，我县持续加大“数字政府”建设力度，竭力为“数据赋能”做“加法”，为“数据孤岛”做“减法”，不断以数字化建设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“互联网+”赋能事中事后监管。依托“互联网+监管”为基础，持续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提出平台支撑，通过运用互联网、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，汇聚重点领域监管数据与第三方数据，并加强对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的监管，提高政务服务效能。

2.优化电子政务推动“无证利民”。优化服务是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重要内容。我县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、提高政务服务效率与质量、提供更加公平方便的服务，能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。

3.推动行政执法规范化和标准化。行政执法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有了较大提升，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制度体系更加完善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，“放管服”改革成绩斐然，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支撑。
4.着力“管”出力度凝聚综合执法合力。注重对城市管理突出问题、燃气安全进行专项执法检查，不断营造更加有序、宽松的营商环境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完善法制审核程序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进一步推进“互联网+监管”。
鲁山县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 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6月30日 


